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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牛头条

3434岁女员工疫情时居家办公被害岁女员工疫情时居家办公被害
南京律师无偿助其家人打官司，一年后终获工伤认定

去年6月，黑龙江大庆市自然资源局女员工柴媛疫情
期间居家办公时被一名男子入室用数据线勒颈杀害。家
人为其申请工伤奔波一个多月未果，紫牛头条于去年8月
底对此进行报道。

报道刊登后，柴媛的姐姐柴芳联系上了记者采访的律
师，律师在了解对方家境后决定无偿提供帮助。经过一年
的努力，经历行政复议、法院起诉，8月15日，柴媛的家人
终于收到了人社部门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律师表
示，现代社会每个人遇到的风险种类不断增多，通过工伤
保险制度来分散这些风险的后果，符合时代变迁下现今工
伤保险制度理念。 紫牛新闻记者 万承源

2020年 6月 18日，租住在黑龙
江大庆市龙凤小镇小区的34岁女子
柴媛被残忍杀害在房间内。

柴媛研究生毕业后，于2013年
通过人才引进来到大庆，后进入市自
然资源局工作。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事发时该单位实行弹性工作
制，柴媛居家办公。被害的那一天，
柴媛还通过单位的微信工作群上报
了《编制中心周工作总结》，之后便与
同事失去联系，后被证实遇害身亡。

杀害柴媛的凶手靳某也住在龙凤
小镇小区，并在这个小区经营餐饮生
意。2020年6月16日，也就是柴媛遇

害的两天前，靳某来到开在该小区的
一家医馆，捅刺在这里工作的一对兄
妹及一名10岁男孩，造成两人死亡、
一人重伤后潜逃。为捉拿靳某，大庆
市公安局龙凤分局于第二天发布悬赏
通告，给出两万元的奖励金额。

6月18日中午，作案后的靳某悄
悄返回该小区，进入柴媛位于居民楼
27层的房间，将她控制并勒住脖颈
致其窒息死亡。当天夜里，靳某在躲
避警方抓捕时坠楼死亡。

柴媛的姐姐柴芳告诉紫牛新闻
记者，因为这个原因，凶手的作案动
机成为了一个谜团。

柴媛的突然被害令家人陷入巨
大的悲痛中，年迈的父母茶饭不思，
柴芳也时常以泪洗面。“我妹妹好好
的，工作这么努力，怎么突然就被害
了呢？”在接受紫牛新闻记者采访时，
柴芳多次重复这句话，声音哽咽。

因为认为柴媛是在工作中遇害
的，柴芳觉得妹妹的情况符合工伤标
准。在柴媛家人的要求下，大庆市自
然资源局向大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柴芳
又为妹妹认定工伤的事奔波了一个
多月，但直到2020年8月底，大庆市

人社局仍未给出认定结果。
去年 8 月底，紫牛新闻报道此

事，并采访了南京市律师协会劳专委
委员、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旭
东，请其从法律层面作出分析。徐旭
东认为，柴媛的情况属于《工伤保险
条例》第14条第三款中的可以认定
工伤的情形。

但令柴芳失望的是，2020 年 9
月2日，大庆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认
定工伤决定书》，认为柴媛被害与其
履行工作职责没有因果关系，不符合
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

柴芳告诉紫牛新闻记者，自己的
父母都是农民，因为患病无法从事劳
动，而她自己读书时因家境贫穷辍学
回家务农，供妹妹上学，现在仍以打
工谋生。

让一家人燃起希望的是，柴媛很
争气，一直读到研究生，毕业后进入
不错的单位，但突如其来的变故，让
这个家庭的希望又破碎了。

柴芳看到紫牛新闻的报道后，与
徐旭东取得联系。了解到这个家庭
生活上面临的困境，徐旭东决定无偿
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并免费代理之

后发生的诉讼。
2020年12月21日，黑龙江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对于柴媛家人提
起的复议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
持了大庆市人社局此前作出的决定。

于是，柴媛的家人正式向哈尔滨
市香坊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今年 5月 27日，徐旭东在开庭
前一天飞赴哈尔滨，所住的宾馆恰好
位于柴媛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母校东
北林业大学旁。他了解到，在这所学
校，柴媛利用助学贷款完成了学业，
直至工作两年后，才还清贷款。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
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
是《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三款规
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认定柴
媛的死亡情形是否符合“因履行工作
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系该案的
根本问题。庭审中，双方就这一问题
展开辩论。

徐旭东指出，被害职工柴媛系在
履行工作职责时受到暴力伤害致死，
符合该条款规定的可以认定工伤的
一般情形，柴媛履行工作职责与受到
的暴力伤害具有因果关系。

大庆市人社局辩称，该局认定柴
媛履行工作职责与受到的暴力伤害
不具有因果关系，使用法律正确，于
法有据。黑龙江人社厅则认为，犯罪
嫌疑人靳某与柴媛在工作上没有交
集，暴力犯罪行为和犯罪对象的选择
是随机的，并非系工作矛盾而产生有
预谋的犯罪，不属于可以认定为工伤

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
法院经审理认为，若职工因履行

工作职责处于特定环境，又因为身处
该特定环境而受到了暴力伤害，也应
认定该暴力伤害与该职工履行工作
职责具有因果关系。

对于大庆市人社局提出的观点，
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表示，“大庆市
人社局仅考虑柴媛受到的暴力伤害
与其工作内容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忽
略职工因履行工作职责所处的工作
环境与暴力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从
而认定柴媛受到的暴力伤害与其履
行工作职责不具有因果关系属于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

据此，香坊区法院于今年7月7日
作出一审判决，撤销被告大庆市人社局
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和黑龙
江人社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并
判令大庆市人社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
60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8 月 15 日，柴媛遇害一年多
后，她的家人终于收到了大庆市
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
书》，明确认定柴媛为工伤。

当天夜里，柴芳将这一消息告诉
记者。她说，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哭
了一场。父亲喝了酒，然后一直哭着
喊：“闺女你回来，爸爸想你了……”

柴芳说，柴媛遇害这一年多
来，父母身心遭受了很大痛苦，被
病痛折磨。如今官司打赢了，收到

《认定工伤决定书》，算是给了这
个不幸的家庭一点安慰。

徐旭东介绍，在认定工伤后，
按照标准计算，柴媛的父母可领
取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以及丧葬
费，此外如符合条件还可依据规
定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

记者注意到，徐旭东在庭审

中指出，柴媛遇害的情形在法理
上属于“中性风险”。他举例，在工
作中被围墙外扔进的砖头砸伤、
被意外闯进工作场所的精神病人
殴打致伤，甚至在露天工作中被
冰雹这样的自然灾害击伤等都属
于这样的情况。

徐旭东表示，本案中柴媛在
疫情期间居家办公时遇害，这是
一种新出现的情况。现代社会，新
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这样的

“中性风险”也会随之增多。他认
为，将“中性风险”明确纳入工伤
保险救济范围，既符合社会保险
制度的价值追求，也可满足劳动
者工作环境安全的现实需要，“通
过工伤保险制度来分散这种风险
的后果，符合时代变迁下现今工
伤保险制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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